
经济学院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科研要求的规定（修订） 

 

为切实保证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积极适应研究生教育发展

的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提高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

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对硕士研究生（以下简称“硕士生”）在学

期间的科研要求作如下规定： 

一、学术活动 

1. 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生应至少听取 10 场学术报告会，自第

三学期起本人至少做专业学术报告 1 次，或者在全省性（或全国

性）的学术会议上做报告 1次。 

2. 全日制专业型硕士生应至少听取 5 场学术报告会。 

凡达到上述条件者，方可进入学位论文送审与答辩阶段。 

二、发表论文 

（一）基本要求 

1.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生在学位论文答辩资格审查前应在具有

CN 号和 ISSN号的国内学术刊物（增刊除外），或具有 ISSN号的国

际学术刊物上发表 2篇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如果是在南京

大学 CSSCI（不含扩展版）及以上级别目录收录的学术期刊上发表

学术论文，可以允许指导教师署名第一作者、研究生署名第二作

者）。 

2.全日制专业型硕士生在学位论文答辩资格审查前应在具有



CN 号和 ISSN号的国内学术刊物（增刊除外），或具有 ISSN号的国

际学术刊物上发表 1篇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如果是在南京

大学 CSSCI（不含扩展版）及以上级别目录收录的学术期刊上发表

学术论文，可以允许指导教师署名第一作者、研究生署名第二作

者）。 

（二）提前毕业的科研要求 

二年级学术型硕士生申请提前毕业，须符合下列条件： 

1.政治思想表现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2.在第一学年内已修完本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三分之

二以上课程，专业课程期末考试成绩为优良，且公共学位课程期

末考试成绩合格。 

3.科研能力突出，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毕业时，需以第一作

者身份、福建师范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在至少在校定 B 类及以上

级别学术刊物公开发表 1 篇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三）刊物的认定 

规定中的“国内核心期刊”是以论文发表年度北京大学图书馆

出版的最新《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为准，“CSSCI来源期刊”

是以论文发表年度 CSSCI 来源期刊目录为准。规定中的“论文”不

含在期刊增刊上发表的论文。 

三、认定办法 

学校及学院每年组织开展毕业与学位申请资格审查工作，硕

士生须将发表学术论文的当期刊物原件送交学院和研究生院进行



认定。 

经认定，完成上述科研要求者，该项毕业与学位申请资格审查

结果视为合格；经认定，未能完成上述科研要求者，该项毕业与

学位申请资格审查结果视为不合格，学院和研究生院不受理其学

位申请，应在学校规定的学习期限内，延期申请学位。 

（二）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如硕士生仍未能完成上述科

研要求，学校将不再受理其学位申请和授予硕士学位。 

  （三）凡违反《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

者，实行一票否决，终止其学位申请，并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四、其他事项 

本规定自 2017 级研究生开始实行，由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

责解释。 

 

                            经济学院 

                             二 O 二 O 年七月一日 


